房地产开发项目资本金管理和调控告知单
一、设定依据：
1.《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48号）第十三条
2.《湖南省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湖南省人民政府令第207号)第十九条
3.《湘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适当调整政务服务中心税费收缴标准的通知》(湘乡政办法〔2015〕49号)
二、办理流程
提出申请-->窗口工作人员受理检查资料是否齐全-->现场核查-->领导审核-->缴纳或解控
三、申请材料
（一）、缴纳项目资本金需提供资料：
1、招标控制价备案表
2、初步设计审查批复复印件（盖公章）
3、公司项目管理机构人员
（项目法人、建设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资料管理负责人、安全质量负责人）
（二）、解控项目资本金需提供资料：房地产开发项目资本金按比例、按项目进度分段解控
1、第一次解控实缴总金额的30%（基础完工，带《施工许可证》复印件）
2、第二次解控实缴总金额的30%（主体封顶，填报《开发项目基本情况表》）
3、第三次尾款解控总金额的40%（1.提供竣工综合验收备案证复印件；2.提供消防、水电、燃气、排水、物业等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公章；3.电视台公示并张贴，在一周内无异议全部解控）
3、 承诺时限：2个工作日（不含公示）
4、 收费依据：无
六、收费标准：无
七、咨询电话：0731-56776178
八、监督电话：0731-56773496

九、办理地点：市政务服务中心住建局窗口
